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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22/2026 號 (2026 年 5 月 5 日區議會會議 ) 

 

 

就鑽石山靈灰安置所化寶爐及排煙系統發生火警的跟進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報告黃大仙民政處及黃大仙區議會就鑽石山靈灰

安置所化寶爐及排煙系統發生火警後的跟進工作及建議。  

 

 

背景  

 

2.      鑽石山靈灰安置所「仰念堂」其中一組化寶爐及排煙系統於

2026 年 4 月 12 日發生火警，黃大仙民政處聯同黃大仙區議會議員隨即

與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 )及建築署代表於 2026

年 4 月 14 日進行實地視察，以了解相關部門的後續跟進工作，並即時

向相關部門提出意見。  

 

3.    於是次火警發生後，食環署採取的跟進措施如下：  

 

(i)  聯同機電署、建築署及香港消防處跨部門調查是次火

警的原因並撰寫報告；  

 

(ii)  暫停「仰念堂」內所有化寶爐的運作，以作全面檢查及

維修保養，並在附近地下增設臨時化寶桶，以供市民使

用及提供「化寶衣包代燒服務」；  

 

(iii)  安排清除涉事排煙系統的百葉碎片。為確保安全，暫時

封閉涉事現場的地下通道，並設置警告標誌，禁止公眾

進入，直至清理工作完成。此外，食環署將派員在現場

維持秩序及管理附近人流；  

 

(iv)  即時調派人手加強巡視市民使用化寶爐的情況，以避

免不正當使用化寶爐；  

 

(v)  加強廣播及張貼告示，提醒市民化寶爐僅供燃燒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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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冥鏹，並嚴禁投入蠟燭、酒精、塑膠製品或其他助燃

物品，以免發生危險；以及  

 

(vi)  與機電署研究為化寶爐及排煙系統加裝自動溫度感應

器及警報系統的可行性。若發現異常情況，系統會即時

發出警報，並通知食環署人員採取必要行動 (如暫時停

止拜祭人士使用相關化寶爐，直至確認安全後才重新

開放使用 )。  

 

 

意見提出  

 

4.      鑑於四月及五月 (即清明節及重陽節期間 )為拜祭先人的高峯

期，黃大仙民政處及黃大仙區議會議員就是次火警的跟進工作提出以

下建議：  

 

(i)  在清理涉事的化寶爐及排煙系統後，食環署可考慮在安

全的情況局部開放涉事現場的地下有蓋部分及旁邊的

通道，以便市民通過；  

 

(ii)  在拜祭高峯期間安排職員管制人流，並由職員協助市民

化寶，避免化寶爐被過度使用及出現不正當使用化寶爐

的情況 (例如投入燃燒助燃劑或易燃物品於化寶爐內 )；  

 

(iii)  定期檢查及研究更換化寶爐的建築物料，以提升耐熱效

果；以及  

 

(iv)  增加廣播及告示，提示市民「仰念堂」的臨時安排，以

及化寶設施的位置；  

 

(v)  於化寶爐及臨時化寶桶旁附近增設滅火筒及滅火毯等

滅火設備；以及  

 

(vi)  黃大仙防火委員會及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 (關愛隊 )將積

極配合相關部門的防火宣傳工作，提升市民正確使用化

寶爐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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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提交  

 

5.      歡迎各議員就上述靈灰安置所的化寶設施及安排的跟進工作

提供意見。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2026 年 4 月  

 


